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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 災害防救法第43條

•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

定應辦事項，依法編列預算。

•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

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

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

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一、法規依據

• 災害防救法第43-1條

1.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災害之

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得報請中央政府補助。

2.前項所定補助之時機、要件、基準、請求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

理辦法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
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3條

第 3 條

各級地方政府應依下列規定，於年度預算中編列一定數額或比

率之災害準備金或相同性質之經費：

一、直轄市政府及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之縣政府：編列之災害

準備金（含相同性質之經費）不得低於當年度總預算歲出預算

總額百分之一。

二、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編列之災害準備金不

得低於當年度總預算歲出預算總額百分之一。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
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4條

各級地方政府為辦理各項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

工程，應就所需經費建立書面及派員現勘等審查機制，

並依審查結果動支災害準備金，或依災害防救法第四

十三條第二項與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

本移緩濟急原則，調整年度預算支應。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

費處理辦法 第10條

為利行政院瞭解各級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之支用情形，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應定期將相關經費支用情形，於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之網站填報。其中請求

中央協助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其災害準備金之支用數，由行政院主計總

處依規定先行認列（依所填表報略為審認），並據以核算中央應撥補數

額（暫核定），至年度終了，再檢附相關資料於規定期限內，函報該處進

行書面審查（修正核定數）。

第一項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災害準備金之填報內容、填報與函報期限及中央

對各級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之認列標準等事項，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另定之。

會議資料/臺南市政府107年度1-8月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表.xlsx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
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11條

行政院應依前條審查結果，重新核算中央應撥補數額。

如重新核算之應撥補數低於原核算之撥補數額，其差額部分

應自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已獲核定且尚未撥付之款項中

扣抵；不敷扣抵者，由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將已獲撥補

之款項辦理繳回，或由中央自其當年度或以後年度獲分配之

中央一般性補助款中予以扣抵。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
審查原則

第2條

各級地方政府應定期將災害準備金動支及其實際支

付(發包)數至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之網站填報。

第3條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之認列，除經

行政院專案核准者外，應以支應當年度發生之天然

災害所需相關救災經費為限，



一、法規依據

認列其支用範圍如下

(一)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所定各項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核發

之各項天然災害救助金。

(二)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

(三)搭建安置災民臨時收容所或其他安置場所相關費用。

(四)購置災民緊急救濟必需物資等費用。

(五)購置或租賃緊急救災工作必需物品、器材或設備等費用。

(六)災區環境清理或消毒等相關費用。

(七)災區復建經費。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

則 第三點

當年度發生災害時，各該地方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

應以支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所列項目為優先。支

應後如有賸餘者，其尚可支用數應用於處理辦法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審議核定之復建經費。

即以支應災民救助與緊急搶救經費為優先，如有賸餘，再用於中央

已納入審議或撥補範圍之復建經費



一、法規依據

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所定各項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核發之各
項天然災害救助金

 災防法第48條--災害救助總類及標準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訂定之

倘自定標準高於中央所定標準，依中央所定標

準認列數額

逾標準者中央不予認列，地方自籌經費辦理



一、法規依據

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二條

第二款：緊急搶救：指消防、防汛、搶險、搶修及其他應變措施

第三款：搶險：指各級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

（Time），所辦理之下列各項措施：

(一)災害發生期間，公共設施已發生險象或局部損害，如出現

滲漏、滑坡、坍塌、裂縫或淘刷等，對公共設施所作緊急封堵、

強固或救險，以避免損害發生或擴大之臨時權宜措施。

(二)災害現場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對公共設施有危害之障

礙物或漂流物之移除。

(三)土石不運離河川並置於不影響水流處之疏導水路，以避免

洪水阻塞不通或沖擊村落等情形之措施。



一、法規依據

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二條

第四款：搶修：指各級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

(Time)，所辦理之下列各項措施：

(一)對局部遭受損害之公共設施，於非全面之復原重建下，進

行緊急修復，避免損害再次發生或持續擴大。

(二)對外聯絡道路遭阻斷之搶通或修築便道、便橋之措施。

(三)對災後臨時維生管線之緊急修築。

(四)將嚴重影響居民及河防安全之河道加以疏通，並將土石運

離河川使洪水暢洩不造成災害之措施。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
審查原則

第4條：行政院主計總處對於請求中央協助之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其災害準備金動支與實際支付(發包)數，除有明顯違反前點

規定或未依第二點規定上網填報者，得逕予認列外，原則上先

按其上網填報數認列，並據以核算中央應撥補數額。至年度終了

，再依下列標準進行書面審查：

 (一)災害準備金動支內容應符合前點規定。

 (二)災害準備金支用數額，原則上按實際支付數計列，惟復建工

程如未完工者，得按實際發包數計列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

第5條：「依處理辦法第十條規定檢附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定災

害準備金支用明細表，於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彙整函報行政

院主計總處審核及抽查，再依抽查案件提供相關資料，惟整體

抽查案件審認數占填報數之比率低於一定比率者，當次作業修

正為全面審查。」

第7條：「行政院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結果，重新核

算中央應撥補數額



一、法規依據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
審查原則

第6條：檢附相關資料應含下列單據之一：

1.災害準備金動支簽文

2.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記錄

3.顯示工程名稱、簽約金額及簽約日期之契約書影本

4.結算證明（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

5.付款證明（付款憑單、支出傳票、憑證）

6.其他可供證明支用依據之相關資料

(一)災害準備金動支案簽文(開口契約為簽請廠

商履約之單據)。

(二)可顯示工程名稱、簽約金額及簽約日期之契

約書(含開口契約)相關頁面影本。

(三)決算資料(如可顯示決算數之書表相關頁面、

結算驗收證明書等)。

(四)其他可供證明支用依據之相關資料。



二、搶險搶修結算核銷標準作業規範說明

107年非工程類目錄

一、臺南市政府107年災害準備金支出明細表

二、動支(請購)單及發票(或收據)

三、機關簽辦文件

四、履行契約【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可顯示採購名稱、簽

約金額及簽約日期之契約書影本】

五、驗收紀錄、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明細表

六、辦理前中後照片(無法拍照則免附)

七、其他可供證明支用依據之相關資料

備註：採購金額未達10萬元者，上述第四至第七項得視情形免附

../../103/1209 1216 1217訪視/安南區公所沙包開口契約範例.pdf


三、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列入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劃與預算考核項目

上年度受撥補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未依規定期限送動支

災害準備金相關審認資料，就評定總分採外扣分數方式辦理

按受撥補之直轄市或縣市災害復建經費當年度請款資料及上年度

災害準備金年底書面審查資料內容優劣(含

配合度)，就評定總分採外加(扣)分數方式辦理



三、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102年、103年、104、106、107年缺失

公共造產

搶險搶修契約未訂擴充條款

開口契約未辦理分段驗收，合約需納入市府規定搶險搶修格式

施工完成日至驗收日，期間超過一個月以上

施工範圍包含以前年度發生之災害

未依災防辦規定順序將分段竣工結算書排列成冊，核對不易

金額前後表不一致

施工前、中、後照片未依災防辦規定格式或未註明施作項目

未依規定排序整理

辦理搶險搶修路段，非屬重大災害發生期間，建請釐清是否為
雨量過大造成，並檢附佐證

各項執行資料未齊全，未依災防辦規定目錄檢附資料，須補齊
或更改錯誤者

契約書版本未依工程會最新規定格式辦理

表格/102-104年缺失.xlsx


三、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102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缺審核結果缺失

年久失修，土溝里汴頭橋路面，土溝里賴村林宅前路面85,741
元安溪寮(一)更新重劃區路面14路農路15,395元土溝重劃區南
北5路(土溝里)47,786元扣除148,922元，餘依實際動支數認列

水溝改善工程，北門疏浚，雜草清除水溝施做，水溝蓋施作及
清淤與搶險搶修無涉

 5/18，5/25災防演習體力6工扣除7,200元

港尾里客子寮太子宮北側道路為年久失修與災害較無直接關係

善化後火車站倉庫後方災害排水設施搶險工程非為當年度災害
1,683,741元

年久失修，過山道路北幹6又分8左支36左引20修復工程
(25,624元)年久失修，無極閣農路修復工程(13,507元)年久失
修，大潭埤旁農路修復工程(17,952元)照鏡道路修復工程
(39,164元)年久失修

教育訓練費



三、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105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缺審核結果缺失

扣除其他違約金

防颱整備應屬日常維護

消防演練屬災害預防措施

雜草清除應屬日常維護

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鼓風機應屬設備購置，非屬搶修搶險310
萬元。

既有污水管線、設施全面開孔巡察應非屬搶修搶險。

列表機非屬搶險搶修必備

示範公墓懷恩堂為作業基金

檯燈與電扇應非屬救災所需

溫室及擋土牆應屬災後復建工程—未於年底前完工

六甲區官田退舍及北區清潔隊場區圍牆應屬災後重建工程



三、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107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缺審核結果缺失

清潔車輛因天災勤務量能變大所增加之油料費，非屬災害準備
金支用認列範圍，爰不予認列。防颱整備應屬日常維護

臺南市107年度永華六區等路面改善工程，為例行性維護，非
屬災害準備金支用認列範圍，爰不予認列。雜草清除應屬日常
維護

中央勘災便當費用，非屬災害準備金支用認列範圍，爰不予認
列。

排水溝清淤，為例行性維護，非屬災害準備金支用認列範圍，
爰不予認列

安南區和順國小司令台地下室原本無抽水馬達，安裝新馬達非
屬災害準備金支用認列範圍



災後復建工程 與搶險修險 區別

1. 復建：指災害發生後，為復

原重建公共設施，以恢復其

原有功能，所作之處理措施

2. 災後7天提報業務機關12
天業務機關送災防辦公室彙

整

3. 災後一個月內提報行政院

4. 工程複雜、金額多(10萬
元以上)，未具緊急性者提
報災後復建工程

1. 緊急封堵、強固或救險，以

避免損害發生或擴大之臨時

權宜措施、危險建物、工作

物拆除及對公共設施有危害

之障礙物或漂流物之移除

2. 具有時效急迫性，工程
簡易、復建經費較少等，

建議以開口契約進行搶險搶

修優先考量

3. 急迫性者以緊急採購辦理，

例：維冠大樓拆除，南瀛天

文台



結論

1. 災後復建工程提報需掌握時效及相關規定

2. 搶險搶修經費如有不足，應儘速提出申請撥補，不能因經費

不足而不進行必要之搶險搶修作為

3. 評估搶險搶修工程列出輕重緩急及優先施作之項目及順序

4. 公共設施毀損災後復建攸關公共安全、政府形象及民眾生活

品質權益等，搶修工程如無法在年底前竣工，先予結算核銷

結案，再主動與本府業務主管機關研商列入明年度由業務經

費續辦

5. 依當次毀損程度及工程性質及時效，搶險搶修或提報列入災

後復建工程案件，2擇1納入，不得重複提報



結論

臺南市政府辦理天然災害搶險搶修及復建工程作業要點

第四點：

主管機關、區公所搶險、搶修開口契約經費不足支應時，

得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

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

定之限制；並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並於災

害發生後儘速函報災防辦公室申請追加經費，且簽奉核可

動支災害準備金轉正支應



年久失修

以前年度復建工程及 搶修險

公共造產之搶修搶險

OOO設備改善更新工程

OOO造景植栽

張三宅內土石清運

路面油漬清理



預防性枯木清理

火災救助金

災害應變中心便當…費用

OOO國小因淹水設備毁損，重新購置鋼
琴、電腦及課桌椅等

演習、外聘專家學者參與防救災會議出席
費、防災資料及宣導品

清淤



相關解釋案例參考
 颱風豪雨執行橋梁巡檢及封橋作業，所需經費得否以災害
準備金支應等疑義

依地制法精神，所詢得否以災害準備金支應及辦理方式等，
宜由地方政府府本自治精神依權責辦理。又倘地方政府依災
害防救法第43條之1規定，於年度中有須中央補助重大天然
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基於公平一致，本總處仍將
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規定，
審認其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又該原則第3點規定所稱「災
區各項緊急搶救」，係指災害發生時之消防、防汛、搶險、
搶修及其他應變措施。

基於「預佈機具人力」之時間點、地點、應變措施及動用
人力規模不一，爰本總處於年度終了書面審查地方政府災害
準備金支用情形時，仍須審酌其與當次災害發生之關聯性及合
理性據以審認。



相關解釋案例參考(續1)
災後「災區環境清理」得否由災害準備金支應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預算編列與執行等財務收支及管理係屬其自治

事項，且其自成為一單獨之總預算體系，爰災後垃圾處理所需之相關經費，得

否由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支應，宜由地方政府本地方自治精神依權責辦理。

有關「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係地方政府復建經費

須中央補助時，中央政府就其動支自有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之認列，所訂定之

一致性規範，以作為行政院核定中央補助救災經費之認列依據，爰倘地方政府

年度中無中央補助之需求，則無該審查原則之適用。

上開原則第3點所定得予認列支用範圍，其中「災區環境清理」之適用係凡

與災害具關聯性之範圍及清理事項，其所需相關經費，即可動支災害準備金予

以支應。惟其究適用於災害發生後多久之時間點，基於災害類別態樣不一，尚

難界定，爰倘地方政府復建經費須中央補助時，本總處於年度終了書面審查其

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時，仍須審酌其與當次災害之關聯性及合理性
據以審認。



相關解釋案例參考(續2)
地方政府建請將預防性之疏濬防汛等相關經費納入「中央
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第3點支用範圍
一案

一、依災防法第4條及第22條規定略以，地方政府應依地方
制度法及該法規定，辦理災害防救自治事項。為減少災害
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災害防
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等減災事項。

二、復依同法第43條及第43條之1規定，災害防救經費，由
各級政府按該法所定應辦事項，依法編列預算，如有不敷
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
要調整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地方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
然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得報請中央政府補助。

(續次頁)



相關解釋案例參考(續3)
(續上頁)

三、上開規定意旨，主要係考量重大天然災害發生
時，應辦之救助及復原重建事項相當繁雜與緊急，
且往往所需費用相當龐大，地方政府恐無充裕財
政能力負擔，爰訂有中央政府視災害情況予以適
當協助處理之機制。

四、綜上，基於預防性疏濬防汛等減災事項所需經
費，依上揭規定應由地方政府自行負擔，非屬災
害防救法規定中央政府補助範圍，爰依該法訂定
之「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
處理辦法」（含其授權訂定之「中央對各級地方
政府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自不宜擴大適用範
圍。



四、 110年搶險搶修核銷注意事項

1.不得保留，當年度須完成決算，10-11月辦理註銷

2.10年12月上旬彙整至災害防救辦公室，送審時依照排定時間交付，

須與災辦窗口核對金額簽收後才算完成，金額須核對清楚

3.請各業務機關及區公所指定選出一位彙整聯繫窗口，以利業務遂

行，請加入”臺南市災準金緊急搶救暨復建管考”Line群組

3.0605豪雨災後復建工程，送審資料請提供決標金額(變更設計)+

工程管理費相關費用資料



四、 110年搶險搶修核銷注意事項



• 相關結算規定經本會議修正後，置於本府防災資訊服務網下載



• 五、議題討論---災後復建工程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9條

行政院為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報復

建經費之審議工作，得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集中央政府相關

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組），統籌審議工作，

並將審議結果彙總函報行政院核定。

• 各級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後應立即拍照存證，指定單位為單一
聯絡窗口，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規定格
式填具相關紀錄，以供查核，並即辦理規劃設計，經經費處理辦

法第九條規定之專案審議小組審議通過者，得作為辦理規劃設計
之依據。所需財源，得本移緩濟急調整年度預算，或以災害準備
金辦理，嗣後該規劃設計費並應適當調整至各該工程經費項下列
支。





• 五、議題討論---災後復建工程

• 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7月及8月災後復建工程

• 應注意辦理事項—務必把握非汛期最好施工階段

1. 辦理規劃設計，把握時程。

2. 土地同意書務必先取得。

3. 應先行辦理電桿、自來水管、中華電信等管線遷移，勿造
成開工即停工影響時效。

4. 為提高發包率，鄰近工區案件建議併案發包，提高廠商投
標意願。

5. 如預知開工時施工地點因農民收成造成停工，應先行溝通
協調。

6. 上網流標2次時，應確實檢討流標因素，勿放任其流標，
如有經費不足問題，請業務機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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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核銷簡報作業範本



工程類結算應檢附資料目錄(請依下列順序排列)
一、災害準備金自主檢查表

二、臺南市政府OOO年災害準備金支出明細表

三、核銷(付款)憑證影本《動支(請購)單發票(或收據)》

四、搶險搶修契約

(一)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

(二)可顯示工程名稱、簽約金額及簽約日期之契約書(含開口契約)影本。

五、分段竣工結算書內依序需附資料

(一)封面

(二)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三)驗收紀錄

(四)結算總表

(五)結算明細表

(六)施工日誌表

(七)下列表單擇一：搶險搶修會勘紀錄表（含照片）、派工單或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八)施工前中後照片

*(九)視區域情況檢附當地雨量資料(搶險搶修、砂包視情況)

六、施工前中後照片參考範本

七、施工前中後照片錯誤樣態

P.S  若無上述表格，請至臺南市政府防災資訊服務網/便民服務/下載專區(上版日期109-03-09)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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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準備金自主檢查表及檢覈表

自主檢查表

第一項第3點
本支出明細(總)表結算(實
支)總金額，請填覆當年度
搶險搶修實支總金額。

第一項第4點
1.原核定金額:每年度年初所核定之
災害準備金。

2.追加金額:若機關或公所若年度開
口契約金額不足支應災害搶修所需，
來向災防辦申請通過後所再核定的
金額，沒有則填寫0元。

3.總核定金額=原核定金額+追加金額。
第一項第6點

剩餘不再辦理註銷=第4點
總核定金額-第3點支出明
細表總金額-第5點註銷金

額。
第二、三、四及五項
請依項目內容做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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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明細(總)表

支出總表的呈現如圖1，
依災害事件區分支出總經費

支出明細表的呈現如圖2，
依災害事件內做了幾個工項
詳細列出

1.請依照月份或災害事件製作
支出明細表，了解當月或災害
搶修中支出哪些項目。

2.如檢附支出總表 (圖1)，總
計金額要與前頁自主檢查表第
3點實支總金額一致；若是檢
附支出明細表 (圖2)亦同。

P.S.若案件量少，可以直接用
支出明細表 (圖1)列出所支出
的工程名稱及支出金額。

支出總表(圖1)

支出明細表(圖2)

支出明細表格式有稍做更動，
目前新版支出明細表已上線，

再請各位下載最新格式
*下載路徑:臺南市政府防災資訊
服務網/便民服務/下載專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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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明細表及三、核銷憑證

⚫ 下列5份為某區公所依照法規、契約規定依災害事件製作支出明細表及付款

憑證，分段驗收5次(0520梅雨、0611梅雨、0703梅雨、8月陣雨及9月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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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00區公所108年0520梅雨第一次分段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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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00區公所108年0611梅雨第二次分段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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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00區公所108年0703梅雨第3次分段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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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00區公所108年8月陣雨第四次分段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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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00區公所108年9月陣雨第5次分段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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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搶險搶修契約

請提供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及可顯示工程名稱、簽約金
額及簽約日期之契約書(含開口契約)影本。

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
錄

簽約日期 工程名稱 簽約金額及後續擴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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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段竣工結算書(本範例共計5本0520梅雨、0611梅雨、0703梅雨、8月陣雨及9月陣雨)

(一)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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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段竣工結算書

(二)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三)驗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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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段竣工結算書

(四)結算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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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段竣工結算書

(五)結算明細表

53



五、分段竣工結算書

(六)施工日誌表

54



五、分段竣工結算書
(七)下列表單擇一：搶險搶修會勘紀錄表（含照片）、派工
單或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搶修搶險會勘紀錄表 派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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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段竣工結算
書

(八)施工前中後照片

1.需於照片說明欄位敘
明所檢附之照片是施工
前或中或後

2.照片須放入拍攝日期
或是在拍攝時加入施工
板也可以，得以辨別照
片拍攝時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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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段竣工結算書

(九)視區域情況檢附當地雨量資料(搶
險搶修、砂包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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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前中後照片參考範本

58



六、施工前中後照片
(參考範本-1)

1.照片拍攝時間

2.施工位置

3.災損情形

4.照片說明

5. 同一施作路段有分2處，
有編入編號得以辨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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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前中後照片
(參考範本-2)

1.照片拍攝時間

2.施工位置

3.工程項目

4.照片說明

5.災損情形可以寫在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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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前中後照
片(參考範本-3)

1.照片拍攝日期

2.施工位置

3.災損情形

4.照片說明

5.可放派工機具及人員照片
檢附於施工前中後照片之中
(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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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前中後照
片(參考範本-4)

1.照片拍攝日期

2.施工位置

3.災損情形

4.照片說明

5.可放派工機具及人員照片
及照片說明檢附於施工前中
後照片之中(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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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施工前中後照片
(參考範本-5)

1.照片拍攝日期

2.施工位置

3.災損情形

4.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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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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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1)

審查情形:

1.本案沒有寫災損情形

2.照片無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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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
片(錯誤樣態-2)

審查情形:

1.照片無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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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3)

審查情形:

1.照片無依照前中後順序擺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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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
片(錯誤樣態-4)

審查情形:

1.施工路段有3處，無分開填
寫，無法辨識

2.照片無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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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5)

審查情形:

1.施工路段有好幾處，無分
開填寫，無法辨識

2.照片無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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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6)

審查情形:

1.表格無全部寫完成

70



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7)

審查情形:

1.無寫災損情形

71



七、施工前中後照
片(錯誤樣態-8)

審查情形:

1.無寫災損情形(ex:側溝排
水發生了什麼事)

2.照片無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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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9)

審查情形:

1.照片無拍攝日期

2.文字說明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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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
片(錯誤樣態-10)

審查情形:

1.照片無拍攝日期

2.無寫明災損情形(ex:甚麼
地方要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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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11)

1.照片無拍攝日期

2.無寫災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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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12)

審查情形:

1.無寫施工位置

2.施工前中後照片格式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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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13)

審查情形:

1.是甚麼東西坍方?說明
太簡略

2.照片無拍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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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照片
(錯誤樣態)

審查情形:

1.說明清楚，然照片無拍
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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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前中後
照片(錯誤樣態)

審查情形:

1.雨水下水道搶修
乃因內政部營建署
補助本市”雨水下水
道管線縱走調查作
業”，非屬搶險搶修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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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年度7月及8月豪雨佳里區D幹線(進學路與光復路口)

下水道箱涵破損災後復建工程 提報1,537千元
2.有關臺南市政府提報E1類下水道工程「110年度7月及8

月豪雨佳里區D幹線(進學路與光復路口)下水道箱涵破損
災後復建工程」，經分處110年9月2日邀集市府水利局及
佳里區公所辦理現勘結果，該既有箱涵破損係市府去
(109)年3月辦理「臺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普查第二期縱
走調查作業」佳里區雨水下水道普查縱走調查缺失結果，
屬既有設施因年久失修非本次豪雨災害造成之損害案件，
不符中央補助原則，為避免既有設施因年久失修恐造成
鄰近道路沉陷，確有需辦理修繕之必要性，請臺南市政
府本於權責自籌經費辦理。


